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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文文號：1096008490  
主旨：檢送修訂「臺北市各級學校暨教育機構因應進口肉品管理工作守則」1份（如附件  
），請貴校（園）依本守則落實校園肉品食安管理，請查照。   

★意見欄

1.民族實中 民族實中各組室 環教組長 鄺宜玲 送陳/會 109/12/30 13:45:08  
擬:     
一、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規定，販售及供膳場所應標示肉品來源，如未標示，可處新臺  
幣3萬元以上300萬元以下罰鍰；標示不實者，可處新臺幣4萬元以上400萬元以下罰鍰，  
轉知團膳廠商。     
二、本文寄給2家午餐廠商。     
三、文存查。   

2.民族實中 民族實中各組室 事務組長 張怡婷 會畢 109/12/30 13:54:38  
    

3.民族實中 民族實中各組室 總務處主任 邱顯坤 送陳/會 109/12/30 13:56:10  
擬:     
一、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規定，販售及供膳場所應標示肉品來源，如未標示，可處新臺  
幣3萬元以上300萬元以下罰鍰；標示不實者，可處新臺幣4萬元以上400萬元以下罰鍰，  
轉知團膳廠商。     
二、本文寄給2家午餐廠商。     
三、文存查。   

4.民族實中 民族實中各組室 校長 蘇慧君 決行 109/12/30 17:45:45  
可   

5.民族實中 民族實中各組室 環教組長 鄺宜玲 送歸檔 109/12/31 07:29:48  
    
6.民族實中 民族實中各組室 環教組長 鄺宜玲 送歸檔 109/12/31 12:16:27  
    


